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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》解读

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

　　2024年11月19日，市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《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管理办法（修订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并于202

年11月27日成文。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。

　　一、修订背景

　　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》《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进一步规范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（以

简称自然科学基金）的使用与管理，提升自然科学基金投入效能，据此开展修订工作。

　　二、主要内容

　　《管理办法》包括总则、规划与组织、申请与评审、资助与实施、监督与管理、附则6章，共48条内容。

　　（一）总则

　　包括立法目的、基金定位、原则和方针、管理与监督部门职责、经费来源、评审专家管理等。

　　（二）规划与组织

　　包括发展规划与项目指南制定、依托单位注册条件和职责、分类评价制度等。

　　（三）申请与评审

　　包括申请条件、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加强合作、申请材料要求、初步审查、不予受理复审、通讯评审、会议评审、基金委审定、公示、不

资助复审、回避与保密等。

　　（四）资助与实施

　　包括签订项目任务书、经费实行包干制及负面清单管理、项目进展管理、项目变更、项目验收、科技报告管理、项目档案、继续资助的

件、尽职免责、资助成果标注、知识产权保护等。

　　（五）监督与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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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包括监督评估及绩效评价，对基金委委员、基金办工作人员、依托单位、项目申请人和参与人、项目负责人和参与人、评审专家的管理

资助成果宣传，社会监督，法律责任等。

　　（六）附则

　　包括特别说明、实施时间等。

　　三、政策特点

　　（一）优化自然科学基金的定位和资助导向，突出北京基础研究优势和特色

　　一是明确自然科学基金工作坚持党的领导，坚持“四个面向”，坚持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相结合，服务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；二

明确自然科学基金支持基础研究选题多样化，鼓励开展高风险、高价值基础研究，支持国际、国内科技交流合作；三是鼓励各类创新主体加

合作，依托本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、交叉研究平台和科教基础设施开展基础研究。

　　（二）细化完善自然科学基金运行管理体系，建立健全自然科学基金多元投入机制

　　一是完善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、市财政部门、审计机关、市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职责；二是明确依托单位服务科学技术人员、负责科

诚信调查处理等方面的具体职责；三是明确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可以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、区人民政府、企业、行业协会等设立联合基金。

励社会力量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捐资，规范联合基金的运行管理。

　　（三）加强支持青年科学技术人员，推动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一体部署

　　一是明确自然科学基金支持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总体定位，加强对职业早期青年科学技术人员支持；二是进一步破除项目申请人的学历

资历限制，为青年科学技术人员提供更广阔平台；三是注重提升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的“话语权”，在自然科学基金发展规划和项目指南编制

及项目评审上，提高青年专家参与比例，发挥青年科学技术人员的决策咨询作用。

　　（四）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，优化支持基础研究的条件和环境

　　一是优化申请与评审流程。实行承诺管理制度和容缺受理制度，为相关申请人留足补救空间；二是优化资金管理方式，实行“包干制+负

面清单”管理，并减少资金随人才流动的程序壁垒；三是在项目申请和验收阶段实行分类评价制度，探索实施推荐制、首席科学家负责制、

向委托制、非共识项目筛选等项目组织方式。四是允许申请提前验收，并明确科技报告、科学数据、知识产权信息等提交要求，鼓励科技成

优先在本市实施转化。

　　（五）提高监督和管理的科学性和合法性

　　一是进一步完善市科学技术行政部门、市财政部门等对基金运行的监督管理分工，促进基金运行效能提升；二是完善对基金运行管理方

关人员的监督管理，细化对基金委委员、基金办工作人员、评审专家的管理和追责方式；三是提高对依托单位管理的规范性与精准度，优化

项目申请人、项目负责人和相关参与人的管理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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